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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1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207号耀江文欣大厦3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隽云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

238,787,8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411,329,479股的58.05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30,995,3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411,

329,479股的56.15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792,51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411,329,479股的1.8945％。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0,605,3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44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994,38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7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7,

792,5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94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

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

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

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787,89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605,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6,561,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76%；反对2,226,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24%，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78,9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2.7256％；反对2,226,3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274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787,89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605,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65,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16,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0748%；反对65,30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4%；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119%（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65,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16,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0748%；反对65,30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4%；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119%（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65,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16,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0748%；反对65,30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4%；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119%（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65,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16,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0748%；反对65,30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4%；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119%（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65,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16,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0748%；反对65,30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4%；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119%（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65,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16,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0748%；反对65,30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4%；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119%（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65,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16,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0748%；反对65,30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4%；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119%（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65,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16,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0748%；反对65,30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4%；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119%（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65,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16,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8.0748%；反对65,30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4%；弃权

523,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119%（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787,89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605,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38,787,89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605,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洁美

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洁美科技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洁美科技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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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9月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第十八届发行

审核委员会2020年第135次工作会议对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

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2020-028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9月1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

9:15-15:00。

2.召开地点：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公司所在

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8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曾泰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以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8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6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0,719,798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44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 代表股份10,719,79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583％。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9,082,03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438％。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0人， 代表股份1,637,76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14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 代表股份10,719,79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5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9,082,0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4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0人， 代表股份1,637,76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14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1项议案。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97,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5.7995％；反对1,522,

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2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197,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5.7995％；反对1,522,

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2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④回避表决情况：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西藏藏华工贸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115,497,988股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漆小川、李威

3.结论性意见：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220

证券简称：中贝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51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李六兵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94,14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87%，上述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 李六兵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3,85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6.58%，占公司总股本的12.98%。

一、 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0年9月1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六兵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

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补充质押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李六兵 是 1,000,000

IPO限

售

是

2020年9

月11日

2022年3月

24日

招商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1.06% 0.30%

补充质

押，不

涉及新

增融资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障

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李六兵

94,149,

200

27.87

%

42,850,

000

43,850,

000

46.58% 12.98%

43,850,

000

0

50,299,

200

0

梅漫

16,663,

200

4.93

%

0 0 0.00% 0.00% 0 0

16,657,

700

0

合计

110,812,

400

32.81

%

42,850,

000

43,850,

000

39.57% 12.98%

43,850,

000

0

66,956,

900

0

二、其它质押情况说明

本次补充质押主要系对前次质押的补充，不涉及新的融资安排。 李六兵先生个人资信

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空间，未来资金还款来源包括个人薪

酬、上市公司分红、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等。本次股票补充质押未来如出现平仓风险，李六兵

先生将采取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本次补充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220

证券简称：中贝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50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国信弘盛” ）持有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2,

343,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615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0年5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截至2020年9月14日，股东国信弘盛已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5,45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154%。本次减持计划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2,343,900 6.6153% IPO前取得：22,343,9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深圳市国信弘

盛股权投资基

金 （有限合

伙）

5,456,

100

1.6154

%

2020/6/17

～

2020/9/14

集中竞

价交易

17.00－

19.79

100,669,

940.00

已完成

16,887,

800

4.99994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9/15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66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

8

月份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房地产销售情况（单位：亿元、万㎡）

大区 1-8月销售金额 1-8月权益销售金额 1-8月销售面积 1-8月权益销售面积

大福建 236.72 137.70 173.51 99.67

长三角 445.36 243.67 225.53 123.67

珠三角 81.11 65.85 58.63 46.87

京津冀 35.76 28.28 22.48 16.90

内地 484.90 347.46 481.48 341.94

总计 1,283.84 822.96 961.62 629.05

注：上述销售金额指所有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全部实现的合约销售金

额之和，权益销售金额指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按照公司各自持有的权益比

例计算的合约销售金额之和。

二、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情况

2020年8月，公司通过公开招拍挂获得1个土地项目，新增计容面积29.51万平方米，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需按权益承担对价款5.19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亿元、万㎡、元/㎡）：

区域 城市 宗地编号或位置 权益比例 总对价 权益对价 土地面积 计容建面 楼面价 用途

云贵区域 昆明 西邑村项目 100% 5.19 5.19 7.45 29.51 1,758.73 住宅

注：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状况作参考。最终权益比例视后期

项目发展情况而定，该信息可能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以上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零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67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发行人票面利率调整

选择权行使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发行文件中相关条款规定，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17阳光城MTN004，债券代码：101759069）设有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条款。 为保证相关权利行使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7阳光城MTN004

4.债券代码：101759069

5.发行总额：人民币12亿元

二、权利行使基本情况

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

1.原票面利率：7.00%

2.调整：-10BP

3.调整后票面利率：6.90%

4.利率生效日：2020年10月31日（如遇到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 ）

三、付息/兑付办法

2020年9月16日至2020年9月22日回售期间成功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回售部分债券享

有本期利息及按面值回售的兑付资金。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

付息及回售部分兑付的资金由发行人在指定的时间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付息/兑付日划至债券持有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

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

生的任何损失。

四、本次权利行使相关机构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柯毅

联系电话：021-80328621

2.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

联系电话：010-89937926

3.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朝锋、朱雅各

联系电话：010-60837490

4.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发行岗

电话：021-63326662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6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行使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发行文件中相关条款规定，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17阳光城MTN004，债券代码：101759069）设有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条款。 为保证相关权利行使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7阳光城MTN004

4.债券代码：101759069

5.发行总额：人民币12亿元

二、权利行使基本情况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1.投资者回售申请开始日期：2020年9月16日

2.投资者回售申请截止日期：2020年9月22日

3.回售价格（元/百元面值）：100

4.行权日：2020年10月31日（如遇到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 ）

三、付息/兑付办法

2020年9月16日至2020年9月22日回售期间成功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回售部分债券享

有本期利息及按面值回售的兑付资金。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

付息及回售部分兑付的资金由发行人在指定的时间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付息/兑付日划至债券持有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

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

生的任何损失。

四、本次权利行使相关机构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柯毅

联系电话：021-80328621

2.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

联系电话：010-89937926

3.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朝锋、朱雅各

联系电话：010-60837490

4.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发行岗

电话：021-63326662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69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人票面利率调整

选择权行使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发行文件中相关条款规定，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18阳光城MTN003，债券代码：101801268）设有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条款。 为保证相关权利行使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8阳光城MTN003

4.债券代码：101801268

5.发行总额：人民币4亿元

二、权利行使基本情况

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

1.原票面利率：7.50%

2.调整：-160BP

3.调整后票面利率：5.90%

4.利率生效日：2020年11月2日（如遇到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 ）

三、付息/兑付办法

2020年9月16日至2020年9月22日回售期间成功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本期利息及按面值回售的兑付资金。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

息及回售部分兑付的资金由发行人在指定的时间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付息/兑付日划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

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

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

生的任何损失。

四、本次权利行使相关机构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柯毅

联系电话：021-80328621

2.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

联系电话：010-89937926

3.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朝锋、朱雅各

联系电话：010-60837490

4.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发行岗

电话：021-63326662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7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行使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发行文件中相关条款规定，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18阳光城MTN003，债券代码：101801268）设有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条款。 为保证相关权利行使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8阳光城MTN003

4.债券代码：101801268

5.发行总额：人民币4亿元

二、权利行使基本情况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1.投资者回售申请开始日期：2020年9月16日

2.投资者回售申请截止日期：2020年9月22日

3.回售价格（元/百元面值）：100

4.行权日：2020年11月2日（如遇到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三、付息/兑付办法

2020年9月16日至2020年9月22日回售期间成功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本期利息及按面值回售的兑付资金。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

息及回售部分兑付的资金由发行人在指定的时间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付息/兑付日划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

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

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

生的任何损失。

四、本次权利行使相关机构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柯毅

联系电话：021-80328621

2.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

联系电话：010-89937926

3.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朝锋、朱雅各

联系电话：010-60837490

4.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发行岗

电话：021-63326662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769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

2020-033

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已于2020年8月28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9:15—15:00。

3、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召集人：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赵野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6人，代表股份132,675,63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5396%，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21,265,5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964%。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为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1,410,

1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8432%。

（3）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为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48,12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933%。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并对

以下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2,675,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8,1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2,675,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8,1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洪晨晨、孔维维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环保 公告编号：

2020-098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9月14日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71号中公教育大厦十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少云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302,190,97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946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302,189,07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94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

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89,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

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反对1,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89,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

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反对1,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89,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

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00％；反对1,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金涛律师和戴懿君律师现场见

证， 并出具了《关于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